
臺北市政府 100.10.04.  府訴字第 100091154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王○○

訴 願 代 理 人　陳○○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0年 6月 7日北巿稽法甲字第 10031011200號

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案外人陳○○所有本市信義區三興段 1小段 578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權利範圍　1024

/10000，持分面積為 82.12平方公尺），原經原處分機關所屬信義分處核定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在案。嗣陳○○以系爭土地為訴願人所有房屋（即門牌號碼：臺北市信義區基隆

路○○段○○號○○樓之○○、 6樓之 3、 6樓之 6及 6樓之 7；下稱系爭房屋）占用為由

，分別於民國（下同）95年 9月 11日、95年 11月 17日、96年 5月 3日、96年 9月 20日

、96年

12月 5日、　97年 1月 25日、97年 2月 14日、97年 3月 19日、97年 12月 23日向該分

處申請由

訴願人代繳系爭土地之地價稅，經該分處迭次函請訴願人就占用系爭土地之情形提出說明。

經訴願人表示其不同意代繳，該分處乃陸續函復陳○○否准所請。嗣因陳○○對於 95年至 97

年地價稅之核課處分申請復查、提起訴願，均未獲變更，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分別以 97年　12月 25日 97年度訴字第 2094號、98年 9月 9日 98年度簡字第 315號判

決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原處分機關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分別以 99年度判字第 10

09號判決上訴駁回及 99年度裁字第 2677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在案。原處分機關所屬信義分處

乃依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撤銷意旨，以 100年 1月 10日北市稽信義甲字第 1003100370

1 號函，核定自 95年起由訴願人代繳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面積中 20.45平方公尺部

分之地價稅，並檢送　95年至 99年地價稅繳款書，共計新臺幣 14萬 2,211元。訴願人不服，

於 100年 2月 10日、 3月 1日申請更正，經該分處以 100年 2月 15日北市稽信義甲字第 

100

31137900號及 100年 3月 7日北市稽信義甲字第 10031229900號函復均維持原核定。訴願人

仍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100年 6月 7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10031011200號復查決



定：「復查駁回。」該決定書於 100年 6月 9日送達，訴願人仍表不服，於 100年 7月 4日

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 7月 14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 21條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

　　二、依法......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

　　為五年。......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

　　；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

　　土地稅法第 3條規定：「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人　......

　　。」第 4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土地有左列情形之ㄧ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

　　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及田賦：......四、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

　　者。」

　　財政部 83年 6月 29日台財稅第 831599502號函釋：「依土地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4款

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

　　部分之地價稅。上開所稱『占有人』，依民法第 940條規定：『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

　　力者，為占有人』，準此，本案張　XX、張○○ 2人占有使用○○號房屋之基地，對該

　　基地有事實上管領力，應認屬土地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之『占有人』，不因其

　　占用該基地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影響。又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時，依

　　前揭規定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是以，本

　　案依貴局來函所敘占有人對代繳稅款既有異議，是否仍指定由其代繳，應由 XX市稅捐稽

　　徵處審酌實情，本諸職權辦理。」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非系爭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或共有人。依土地稅法第 4條關於代繳規定之立法

　　　理由以觀，有關代繳地價稅之規定，原係本於「稽徵經濟」之考量，而非基於「實質

　　　課稅」之考慮。是以於被申請代繳之人提出異議，且雙方當事人仍有爭議，或是否有

　　　占用情事不明之情形，為免陷於認定困難，以稽徵經濟計，原處分機關自應核定土地

　　　登記簿所載之土地所有權人為系爭土地之納稅義務人。

（二）原處分機關執訴願人與已故胞兄李○○於 78年 5月 27日簽訂之同意書為繳納地價稅之

　　　依據，查被繼承人李○○其生前承諾，將來處分系爭房屋時無條件將土地持分移轉登

　　　記予訴願人或其指定之人，此為訴願人簽署該同意書之緣由。不料雙方簽署同意書不

　　　久，李○○即不幸死亡，其繼承人即其配偶陳○○、子女李○○、李○○、李○○、

　　　李○○等 5人共同繼承李○○之財產，然未依上揭同意書之承諾，將土地持分移轉登

　　　記予訴願人。又同意書僅係私文書，依法僅有形式上之效力，且無從證明訴願人有占



　　　有系爭土地之事實，故該同意書自無實質上之證據能力。

（三）本件○○大樓簽訂同意書時，李○○持有 12戶，其繼承人陳○○等 5 人現實持有戶為

　　　 8戶（ 4戶已出售），訴願人則為 4戶，當年李○○對系爭土地之持分比例係如何計

　　　算？原處分機關並未就整棟大樓之土地總面積演算求得各獨立戶實際土地持分比例加

　　　以查明，復未說明其計算方式，逕草率執該同意書充為分擔代繳之依據，實有違行政

　　　程序法第 6條及第 9條規定。

（四）訴願人於 93年 2月 4日向原處分機關所屬松山分處申請由陳○○等 5 人以占有人身分

　　　代繳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 3小段 550、 551土地之部分地價稅之實情為：陳○○先行

　　　申請松山分處由訴願人代繳其等所有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 2小段 509地號土地之部分

　　　地價稅，並經該分處核准後，訴願人要求基於互惠原則，始同意代繳○○大廈之地價

　　　稅。殊不容原處分機關斷章取義，將非屬同一事件之本案混為一談，作出不利於訴願

　　　人之處分。

（五）末查原處分機關前曾就本案通知訴願人於 99年 10月 27日赴該處備詢，經訴願人委任地

　　　政士陳○○到案說明，當時代理人已就本件之爭點詳加答詢原委，如系爭房屋係訴願

　　　人於 70年間向建商○○股份有限公司所買受，惟該公司當年未依約將土地應有持分一

　　　併移轉予訴願人，故系爭土地持分，要與李○○與建商間之合建土地分配無關，原處

　　　分機關於訴願人異議及申請復查期間，竟未依法調查審認，執該談話筆錄為不利於訴

　　　願人之基礎，貿然作為駁回理由之一，難令訴願人折服。

三、查本件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7年 12月 25日 97年度訴字第 2094號及 98年 9月 9

日 98年

　　度簡字第 315號確定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上開 97年度訴字第 2094號判決理由略

　　以：「三、......李○○與王○○由方○○律師見證，於 78年 5 月 27日簽訂同意書....

　　..約定：『立同意書人李○○（以下簡稱甲方）王○○（以下簡稱乙方）茲因甲、乙雙

　　方分得之房屋，其房屋基地持分原應分別登記為甲、乙方名義各自所有，現為避免辦理

　　持分過戶移轉登記需繳納鉅額土地增值稅金，暫時繼續登記為甲方或乙方一人名義單獨

　　所有，但甲、乙雙方將來處分房屋時，各得無條件請求對方將房屋基地之持分移轉登記

　　予自己或其指定之人，絕無異議。謹將現登記甲、乙方名義之各房屋、基地詳載如左：

　　　......參、○○大樓部分：一、臺北市基隆路○○段○○號○○樓之○○、建號 5732

　　號， 6樓之 3、建號 5733號， 6樓之 6、建號 5734號， 6樓之 7、建號 5735號，均登

記

　　乙方名義並歸乙方所有。......三、第一、二項各房屋之基地坐落臺北市松山區三興段

　　 1小段 578 號，權利範圍 1萬分之 1564，均登記為甲方名義所有。將來乙方處分第一項

　　乙方所有房屋時，得無條件請求甲方將前開房屋基地持分肆分之壹，移轉登記予乙方或



　　其指定人名義所有，所需繳納土地增值稅金等由乙方負擔繳納。右開房屋基地持分未移

　　轉登記予對方之前，每年地價稅分擔繳納比例如左：......二、○○大樓部分：甲方分

　　擔肆分之參，乙方分擔肆分之壹。』可知：系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段○○號○○

　　樓之○○、 6樓之 3、 6樓之 6及 6樓之 7之房屋係登記在訴外人王○○名下，且為王

　　○○所有。而上開房屋坐落於臺北市松山區三興段 1小段 578地號土地上，權利範圍 1

　　萬分之 1564，係登記在李○○名下。系爭房屋每年地價稅分擔繳納金應由李○○分擔 4 

　　分之 3，而由王○○分擔 4分之 1，要無疑義。四、次查訴外人王○○曾於 93年 9 月 27

　　日擬具『申請書』向被告所屬松山分處申請命原告之子女李○○、李○○、李○○等代

　　繳其○○大廈房屋占用王○○所有臺北市敦化段 3小段 550、 551地號建地部分之地價

　　稅，此有該申請書附卷可憑......而王○○提出該申請代繳地價稅，即係本於李○○與

　　王○○於　78年 5月 27日經方○○律師見證，所簽訂之前揭同意書。可知本件原告提出

　　之前揭同意書應屬真正。......六、......本件原告提出之前揭同意書，曾經王○○據

　　為申請原告子女分擔代繳地價稅之依據，而該同意書亦已明載如何分擔代繳地價稅之約

　　定，被告本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及職務，責無旁貸，應依該同意書處理原告本件申請，始

　　符法制。若訴外人王○○對於其所有房屋是否占用原告名下基地有所爭執，亦應協調雙

　　方進行鑑界，即得釐清，要無財政部上開函釋所謂『有關資料未能確定』之情形。準此

　　，本件被告未就同意書詳細斟酌，且未進一步釐清王○○名下房屋是否占有原告名下基

　　地之事實，做進一步調查，即逕依王○○之異議，而否准原告之申請，即有不合。七、

　　綜合上述，本件被告對於原告申請由訴外人王○○代為分擔繳納系爭土地之 95年度及 96

　　年度地價稅，雖有裁量權限，惟其否准原告申請之裁量，僅憑訴外人王○○之異議，未

　　進一步詳查同意書之約定，且未斟酌王○○曾執同一同意書申請原告子女分擔代繳地價

　　稅之情事，其裁量顯違平等原則及財政部函釋之意旨，尤未顧及原告有利之情形，即有

　　不合......惟原告併請判命被告依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指定王○○就其

　　占用原告『臺北市松山區三興段 1小段 578號』土地部分，負責代繳地價稅部分，因土

　　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係規定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此項公法上之規定，是否得由

　　當事人約定，而拘束行政機關，尚有疑義，被告應就王○○房屋是否有『占用』原告基

　　地進一步調查後，始得就原告申請做出合法之准駁，從而，原告此項申請，有待被告再

　　為調查、協調後，另為處分，尚非本院所得審究　......。」98年度簡字第 315號判決

　　撤銷理由亦同，並將原告陳○○併請判命被告（原處分機關）指定王○○（訴願人）就

　　其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部分負責代繳 97年地價稅，命被告調查後另為處分。

四、本案原處分機關所屬信義分處依上開判決意旨重新審查後，乃核定自 95年起由訴願人代

　　繳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面積中 20.45平方公尺部分之地價稅，其理由依 100年 3

　　月 7日北市稽信義甲字第 10031229900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說明：......二、



　　......依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係訴外人（臺端）業於 93年 2月 4日檢附系爭同意書

　　予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松山分處，依該同意書之約定，係由陳○○君與臺端雙方互為代繳

　　地價稅之憑證依據，故本案應以臺端為陳○○君所有三興段 1小段 578地號土地，持分

　　面積 20.45平方公尺之占有人繳納占有面積之地價稅......四、檢送 95年至 99年補徵地

　　價稅稅額繳款書共 5份，請依上述判決意旨，依限繳納臺端占有面積之地價稅。」是原

　　處分機關所屬信義分處所為之核定處分及原處分機關駁回復查之決定，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其非土地稅法第 3條第 1項所定之土地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又同法第 4條代

　　繳規定係本於稽徵經濟之考量，是以於被申請代繳之人提出異議，且雙方當事人仍有爭

　　議，或是否有占用情事不明之情形，原處分機關自應核定土地登記簿所載之土地所有權

　　人為系爭土地之納稅義務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未依前揭同意書之承諾，將土地持分

　　移轉登記於訴願人，且該同意書係私文書，僅有形式上之效力，無從證明訴願人有占有

　　系爭土地之事實等節。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民法第 148條

　　第 2項所明定。又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

　　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為行政程序法第 6條及第 9條所明文。查

　　本件訴願人與李○○於 78年 5月 27日經方○○律師見證，簽訂有上述同意書，並經訴願

　　人持該同意書據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陳○○子女分單代繳地價稅之依據（代繳其等所有

　　位於○○大廈房屋占用登記為訴願人所有臺北市敦化段 3小段 550、551地號建地部分之

　　地價稅），此等事實均為訴願人所不爭執，且該同意書亦經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

　　高行政法院肯認應屬真正。復查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之建築基地為系爭土地，有系爭房

　　屋之使用執照（72使字第 xxxx號）影本附卷可稽，然訴願人並未持有系爭土地任何持分

　　，是訴願人有屋無地之事證明確，洵堪認定。則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既有占用系爭土地

　　之事實，而上開同意書亦為其本人與現土地所有權人之被繼承人李○○所為之約定，依

　　民法第 148條第 2項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訴願人既執該

　　同意書作為申請陳○○子女代繳其所有土地地價稅之憑據，其於陳○○執相同之同意書

　　申請其代繳系爭土地地價稅時為異議，難謂其行使權利符合誠信原則。況本件業經前揭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審認，原處分機關應進一步詳查同意書之約定，且應斟酌訴願人

　　曾執同一同意書申請陳○○子女分擔代繳地價稅之情事，是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指定由訴願人負責代繳其使用系爭土地部分之地價稅，並無違誤。

　　訴願主張，不足採據。

六、又訴願人主張同意書記載○○大樓部分，李○○持有 12戶，其繼承人陳○○等 5人現持

　　有為 8戶，訴願人則為 4戶，當年李○○對系爭土地之持分比例係如何計算　？原處分機

　　關並未就整棟大樓之土地總面積演算求得各獨立戶實際土地持分比例加以查明乙節。經

　　查訴願人與李○○簽訂之同意書載明，○○大樓坐落於系爭土地，權利範圍為 1564/100



　　00，土地登記在李○○名下，每年地價稅分擔繳納比例，李○○分擔 4分之 3，訴願人

　　分擔 4分之 1。是以訴願人依同意書約定應分擔代繳系爭土地面積為 31.36平方公尺（

　　宗地面積 802公尺×土地持分 1564/10000×分擔比例 1/4＝ 31.36平方公尺），李○○

　　應分擔地價稅之土地面積為 770.64平方公尺，惟本件經原處分機關依職權調查發現，陳

　　○○自 95年至 99年陸續出售系爭土地及其地上房屋，截至原處分機關調查之時，陳○○

　　所有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僅剩 255/10000，其地上房屋已全數移轉出售，亦即僅剩餘之系

　　爭土地持分面積 20.45平方公尺（宗地面積 802公尺×土地持分 255/10000），均屬訴

　　願人所有系爭房屋應分擔地價稅之土地持分面積，有原處分機關 100年 5月 18日列印之

　　地籍資料查詢畫面影本附卷可稽，則原處分機關所屬信義分處依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陳○

　　○之同意更正其申請訴願人代繳地價稅面積為 20.45平方公尺，有卷附公務電話紀錄影

　　本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核定應由訴願人代繳　95年至 99年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

　　面積中 20.45平方公尺部分之地價稅，並無違誤。另訴願人主張李○○生前承諾將來處

　　分系爭房屋時無條件將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訴願人或其指定之人，惟其繼承人未依同意

　　書之承諾，將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訴願人乙節，核屬私權爭執，訴願人應另循民事訴訟

　　途徑解決，與本件核課處分無涉。是訴願主張，均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屬信

　　義分處所為核定及原處分機關復查決定駁回復查申請，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並無

　　不合，應予維持。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覃　正　祥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4　　　日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